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解說志工服務隊服勤要點修正總說明
[bookmark: _Hlk222997304]本處解說志工服務要點於111年5月修正綠島遊客中心值勤規範、112年10月配合組改修正要點名稱，113年5月規範服勤規定、評議會設置性。
本次修正重點略述如下：
(一)新增志工榮譽卡申請規範。
(二)新增衛福部獎勵規則及申請表。
(三)新增志工時數於福生福利部資訊整合系統。
(四)修正福利計算方式。
(五)部分修正。

(1) 新增解說志工招募與進用規範。
(2) 新增解說志工服務隊大隊長、分區隊長遴選標準、任期及職責等。
(3) 新增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4) 新增志工住宿申請規範。
(5) 修正志工服勤點數、時間、津貼發給方式
(6) 原十一點，修正後為十八點。


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解說志工服務隊服勤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
	一、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提昇旅遊服務品質，促進觀光產業之發展，特成立「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解說志工服務隊」(以下簡稱本志工隊)，並依志願服務法及交通部觀光署暨所屬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志願服務計畫訂定本要點。
	無修正

	-
	二、本要點所稱志工為本處依志願服務法招募，經特殊訓練合格且領有志工證者。
	無修正

	-
	三、招募與進用
(1) 招募對象：
1. 熱愛戶外活動、活潑外向、身心健康、儀容端正、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佳者。
2. 具服務熱誠、奉獻及負責任精神者。
(2) 招募流程：
1. 報名：運用媒體、網路或函文相關單位發布招募訊息。
2. 報名：報名者提出報名表、檢具證明文件送本處審核。
3. 初審：由本處進行報名書面資料初審。
4. 複審：由本處志工評議會委員進行面試。
訓練：通過複審，通過基礎訓練6小時為實習志工，應進行特殊訓練24小時暨實習考核48小時，經本處評議合格後，始取得正式志工之資格。
	無修正

	
	4、 本志工隊運用單位為「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大隊長一人、設分區(台東區、花蓮區)隊長各一名，由本處志工中遴選之。
(1) 遴選標準：
1. 大隊長：須擔任解說志工連續滿2年以上，且具豐富社會經驗及熱心服務者，由解說志工隊隊員票選之。
2. 分區隊長：由大隊長指派。
(2) 任期：
1. 大隊長：任期2年得連任。
2. 分區隊長：任期不限2年。
(3) 職責：
1. 大隊長：對外代表東部海岸志工隊、志工會議召集，協助辦理本處交付有關志工之任務並協助培訓與管理。
2. 分區隊長：協助隊長辦理各項志工隊事宜及協助辦理本處交付有關志工之任務。
擔任志工大隊長、分區隊長克盡職責者，大隊長每任給予服務點數7點、分區隊長按任期比例發給，至多5點。
	無修正

	
	5、 設置評議委員會：
(1) 本委員會主掌志工資格評鑑(含取得、終止、恢復等)，由隊長、分區隊長及本處代表4名，共7人組成，並設置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1人，由本處核派人員擔任。
(2) 評議委員會需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評議委員會負責每年之獎勵及「志工」資格之審查，必要時得外聘委員。
	無修正

	
	六、本志工隊服務項目如下：
(一)	遊憩據點引導解說服務。
(二)	遊客服務中心引導、解說及媒體播放。
(三)	環境資源調查記錄。
(四)	協助解說宣傳資料編撰。
(五)	參與並協助教育訓練及志工招募培訓活動執行。
(六)	協助本處舉辦重大活動之勤務。
	無修正

	6、 七、本志工隊隊員之權利如下：
（一）本處各停車場及收費據點，憑志工證則小客車1部免費入場。
（二）本處辦理服勤意外險。
（三）購買本處出版品、紀念品等依照本處員工價格優待。
（四）依規定借用本處圖書室之圖書資料。
（五）參加本處主辦之各項解說訓練、聯誼及觀摩等活動。
	7、 七、本志工隊隊員之權利如下：
（一）本處各停車場及收費據點，憑志工證則小客車1部免費入場。
（二）本處辦理服勤意外險。
（三）購買本處出版品、紀念品等依照本處員工價格優待。
（四）依規定借用本處圖書室之圖書資料。
（五）獲贈本處出版品及志工服裝。（須達每年最低值勤點數）
 (六) 參加本處主辦之各項解說訓練、聯誼及觀摩等活動。
	一、刪除第五點贈服裝規定，贈出版品移至第十一項、表揚及獎勵第二點。
二、點次變更。

	八、本處志工隊服勤須知如下：
(一)值勤地點：本處小野柳、都歷、三仙台、花蓮、綠島等遊客中心及其它本處遊憩據點，依本處需求排定。
(二)服勤時間：
1.遊客中心值勤：採彈性上下班制度。到班時間：上午8點30分至9點，下班時間：下午4點30分至下午5點。
2.團體預約導覽：於預約時間前30分鐘抵達。
(三) 志工值勤，其服勤記點計算方式如下：
1.遊客中心值勤：半日班計1點、全日班計2點；考量三仙台、都歷遊客中心地處偏遠，全日班記3點。
2.預約導覽：每次計3點。
3.協助本處辦理重大活動之勤務：每次計1點。(半日1班)
4.擔任活動講師，每次計3點。（支付講師費）。
5.撰寫解說資料以全日班計（每次計時數8小時/2點，不另支服勤津貼）。
6.本處年度排班總時數達96小時以上計1點 (累計方式計算，192小時以上計2點，至多2點) 。
7.若遇農曆春節、清明、端午、中秋之服勤點數以兩倍計算。
8.服勤人數：服勤地點1人值勤為原則，服勤時應在簽到簿上簽名以憑核計點數。
9.非本處派任之服勤或任務者，概不列入計點。

	八、本處志工隊服勤須知如下：
(一)值勤地點：本處小野柳、都歷、三仙台、花蓮、綠島等遊客中心及其它本處遊憩據點，依本處需求排定。
(二)服勤時間：
1.遊客中心值勤：採彈性上下班制度。到班時間：上午8點30分至9點，下班時間：下午4點30分至下午5點。
2.團體預約導覽：於預約時間前30分鐘抵達。
(三) 志工值勤，其服勤記點計算方式如下：
1.遊客中心值勤：半日班計1點、全日班計2點；考量三仙台、都歷遊客中心地處偏遠，全日班記3點。
2.預約導覽：每次計3點。
3.協助本處辦理重大活動之勤務：每次計1點。(半日1班)
4.擔任活動講師或撰寫解說資料，每次計3點（不另支服勤津貼）。
5.本處年度排班總時數達96小時以上計1點 (累計方式計算，192小時以上計2點，至多2點) 。
6.若遇農曆春節、清明、端午、中秋之服勤點數以兩倍計算。
7.服勤人數：服勤地點1人值勤為原則，服勤時應在簽到簿上簽名以憑核計點數。
8.非本處派任之服勤或任務者，概不列入計點。

	1、 修正第三點第4項內容，並拆分為第4項、第5項
2、 點次變更。

	
	9、 志工值勤期間可支領值勤津貼(含膳食費及交通津貼)，其額度由本處依年度預算調整之。
(1) 遊客中心值勤：半日班200元、全日班 400元，農曆春節值勤津貼加倍發給。
(2) 協助本處辦理重大活動之勤務：每次500元。
(3) 預約導覽：每次500元。
	無修正

	
	十、志工工作服費用依據「國家風景區志工工作服製發原則」，依一定比例分攤(管理處80%、志工20%)，管理處每位志工之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2,000元。
	無修正

	十一、表揚及獎勵
（1） 符合衛生福利部榮譽卡申請資格者，得請本處協助申請。
（2） 每年年底服務時數達最低服務點數者，贈本處出版品或文宣品。
（三）榮譽志工獎：連續服務滿十年，服勤表現優異，或曾連續六次得到本處公開頒獎表揚，並累計服務時數達四百點者，足堪志工模範者或服勤表現優異者；或對本處有特殊重大貢獻者。經簽奉處長核准後，得頒發此獎項。
（四）年滿75歲，並於本處服務滿3年者，若自身或本處評估身心狀況不足以獨立服勤之志工，退休時得頒發感謝狀。
（五）志工個人之志願服務績優獎勵等次及服務累計時數，規定如下： 
1.銅質徽章：一千五百小時下上。 
2.銀質徽章：二千小時下上。 
3.金質徽章：二千五百小時下上。 

衛生福利部頒給前項徽章時，同時發給得獎證書；條等次徽章及得獎證書，每人每次下申請一種及頒給一次為限。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前已領有內政業務獎勵者，不得重複領取條等次之獎勵；其服務時數，得合併採計。
（六）志工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服務時數者，得填具申請表（附件1），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於每年二月底前提出申請，並由本處於三月三十一日前，至法部建置之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以下簡稱本全國資訊系統申請，轉由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十一、表揚及獎勵
(一)	熱心服務、表現績優及年終計點達10點以上者，由本處公開頒獎表揚。
(二)	連續三年，每年服務時數在10點以上且符合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資格者，由本處協助申請。
(三)	榮譽志工獎：連續服務滿十年，服勤表現優異，或曾連續六次得到本處公開頒獎表揚，並累計服務時數達四百點者，足堪志工模範者或服勤表現優異者；或對本處有特殊重大貢獻者。經簽奉處長核准後，得頒發此獎項。
	1、 修改原第一項、第二項內容
2、 新增第四項（原第十六項）
3、 增訂衛生福利部徽章規定。（第五項、第六項）

	
	十二、資格保留：
(一)	志工如有下列原因未能繼續服勤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暫時停止資格，且經本處同意後生效。保留資格期滿後，應向本處申請恢復資格，未申請者已自動終止資格論。
1.服義務兵役者。
2.懷孕或育嬰者。
3.因短期出國或因病、身體受傷無法值勤者。
4.其他不可抗拒情勢或重大變故者。
(二)	資格保留期間應注意事項：
1.實習志工不予受理資格保留。
2.資格保留期間不得參加本處志工解說訓練或其他相關活動。
3.資格保留期間如有發表不當言論有損本處形象、有違發展觀光條例或社會良善風俗者，有假借本處志工名義或穿著本處志工制服私自在外活動者，本處得取消其志工資格。
4.資格保留原因消失後，可隨時知會本處換發志願服務證並恢復值勤。
5.本處有權決定是否接受資格保留之申請。
6.資格保留年限，最多3年。
	無修正

	
	十三、	服務守則：
(一)	志工排班均以上網點選為主，每月1日中午12點起至25日24時止，開放次月排班。
(二)	服務時應配戴志工證，並穿著本處規定制服。
(三)	值勤時，服務態度應積極、熱忱，確實遵守本處規定。
(四)	於排定值勤日若無法值班，應於一週前自行覓妥排班人員，並告知本處志工督導人員， 若已換班而未告知本處人員者，違規記點1次。
(五)	若非緊急事故，不得任意換班，避免造成管理處辦理保險、登記、安排帶隊導覽等相關事宜之困擾。
(六)	未依規定穿著工作制服及配戴志工證，未事先告知並經本處同意者，當次值勤不給予服務點數亦不核給值勤津貼。
	無修正

	
	十四、備勤室住宿申請：
(一)	本處志工如值勤地與居住地為不同縣市者，提供以下備勤室申請公務住宿：
1.都歷處本部備勤室。
2.綠島管理站備勤室。(於綠島遊客中心服勤者，除居住地為綠島之志工，其餘皆可申請)
3.花蓮管理站備勤室。
(二)備勤室之申請，以一天不超過兩間為限。
(三)	本處備勤室乃優先提供本處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參與處務活動使用，志工申請通過與否由本處視住宿當日狀況決定。
(三)	每月1日至25日得申請次月值勤住宿，住宿日期以服勤前一日至服勤後一日為原則，志工督導人員於申請截止日之次一上班日統一進行填單。
(四)	志工應依通知之房號入住，不得擅自更換房間；住宿時請遵照本處備勤室使用規定，公共區域除飲水機、微波爐、洗衣機、烘衣機為公用外，其餘皆為私人物品，未經他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
(五)	若經住宿同仁或備勤室管理單位反映違反規定，多次勸導亦未改善者，將取消住宿申請資格。
	無修正

	十五、	解說志工若有下列情形者，本處得取消其志工資格並收回志工證：
(一)	行為不良、言論不當，損及本處名譽，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二)	假藉本處名義，私自對外招攬旅遊團體圖利，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經服務台人員反映有遲到、早退情形，經查證屬實且達3次以上者。
(三)	私自向遊客索取服務費用，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四)	私自將本處發給遊客之文宣資料據為己有或出售圖利，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五)	未徵得本處或參觀團體同意，任意變更、縮短遊程，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六)	年度內經排定之勤務無故不到，累計3次者。
(七)	遲到、早退經服務台人員查證累計達3次者。
(八)	年度服勤點數少於12點者。
(九)	因考量服勤交通與人事安全等情事，經本處評估身心狀況不足以獨立服勤之志工，本處得請其退休。
	十五、解說志工若有下列情形者，本處得取消其志工資格並收回志工證：
（一）行為不良、言論不當，損及本處名譽，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二）假藉本處名義，私自對外招攬旅遊團體圖利，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三）私自向遊客索取服務費用，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四）私自將本處發給遊客之文宣資料據為己有或出售圖利，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五）未徵得本處或參觀團體同意，任意變更、縮短遊程，經查證屬實達3次以上者。
（六）年度內經排定之勤務無故不到，累計3次者。
（七）遲到、早退經服務台人員查證累計達3次者。
（八）當年服務數少於12點者。
（九）除保留資格外，請假連續一年以上者。
	1、 刪除連續請假一年規 定（原第九項）
2、 新增退休規定（原第十六大項）

	
	十六、年滿75歲或經本處評估身心狀況不足以獨立服勤之志工，因考量服勤交通與人身安全等情事，得請其退休並頒發感謝狀，倘自認身體健康仍可勝任且簽署同意書者，經本處審核後，續任之。
	1、 刪除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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